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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253 号 
 

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3 年 6 月 1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

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》称，你公司实际控制

人张亦斌、马玲芝及其一致行动人张栗滔、苏州海竞信息科技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合并简称“增持主体”）计划增持公司股票，

拟增持股份数量为 6500万股至 7000 万股。我部关注到，相关增

持主体在披露本次增持计划前，已累计实施完成两次增持计划，

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4642 万股。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作出书面说

明： 

1、请你公司认真核查公司、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于你公

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，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。 

2、请你公司认真核查增持主体是否具备完成新一轮增持计

划的资金实力，该增持计划是否具备可实现性。 

3、你公司认为应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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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在 2023 年 6 月 6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

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

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

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3 年 6 月 1 日 


